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管理制度
为加强我院学生会自身建设，完善学生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学生会干部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意识，充分发挥学生会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会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促使学生会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特制定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一、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学习态度要端正，目的明确，勤奋刻苦，很好的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 
二、学生会工作人员要自觉向组织靠拢，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 
三、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要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知道错误要及时改正，实事求是。 
四、学生会工作人员要杜绝官僚作风。要勇于承担责任，深入调查研究，关心下级干部同学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 
五、学生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加强团结，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开展工作，反对一切形式的小团体主义。 
第二章 学习管理制度
一、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优异

二、考试违纪者，一经查实，强制退出学生会
三、凡由于学生会工作影响学习者，建议本人提出辞职申请
第三章 例会管理制度

一、全体成员例会制度：
1、每两周举行一次例会
2、例会时间,地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3、由学生会主席主持，特殊情况下委托副主席；
4、学生会成员干事必须准时到会，不准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出席者必须提前向部长、副部长及纪检委亲自请假，否则按旷会处理，并予以纪录
5、学生会成员开会期间需关闭手机或调制静音状态，须在每次例会前15分钟到会并做好会议记录，纪检委须在会前10分钟考勤
二、部长例会
1、每周举行一次例会
2、例会时间，地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3、由秘书处负责会议的通知工作。
4、成员必须准时到会，不准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出席者必须提前向分管副主席及纪检委亲自请假，否则按旷会处理，并予以纪录
三、考核标准
1、迟到：三次迟到视为旷会一次
2、请假：因事无法参加会议，要向纪检委请假，请假次数不得超过三次，三次以上者视为自动退出学生会

3、旷会：无故旷会两次者，给予警告提醒，无故旷会三次者视为自动退出学生会。
第四章 工作管理制度
一、各部门在每学期初第一次例会时，拟一份本学期总体工作计划交秘书处，经秘书处统一整理后上交主席团 
    二、各部门在组织活动前两周交本次工作计划，活动结束后两天之内上交工作总结 
    三、各部门在活动中须公开活动细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四、各部门在学期末，拟一份本学期工作总结，经秘书处统一整理后上交
五、值班考勤，各部门值班人员明确值班日期时间，需提前10分钟到达办公室，以免迟到。
第五章 活动经费制度
一、学生会大型活动经费应当在活动前制作经费预算表，并本着实事求是、节俭的原则制作经费预算
二、活动期间由活动负责部门统筹经费，活动结束后应将制作经费结算表并附发票交由组织人员和辅导老师进行核算
第六章 档案管理制度

    一、档案管理工作统一由学生会秘书处负责，秘书处对学生会所有文件进行分类、整理、归档，并及时对各项工作进行总结，在例会上向主席团汇报情况。此外，听取各部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经验，保障学生会的工作顺利进行。
二、学生会档案分类为：规章制度、会议记录、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各部门学期活动记录；学生干部档案；平时发放的文件，调研报告等。平时有关档案都将据此分类。

三、学生会各部门在学期初，应向学生会主席团呈交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学期末，各部门应将本学期工作进行总结，整理制作各部门本学期活动记录文档册。

四、各部开展大型活动应作详细的活动计划预算、活动记载、宣传文稿、活动图片及音像、活动总结等，并认真记录活动开展情况，并及时存档。
第七章 附则

　 一、本制度由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团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和修改

　 二、学生会各级组织可制定有关工作制度，但不得与本制度相抵触

三、本制度由公布之日起实施。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